  「嘉義市垂楊國小地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標租須知
1、 標的名稱：「嘉義市垂楊國小地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標租。
2、 標的物座落：
位於嘉義市垂楊路垂楊國小操場地下，共計201個小客車停車場（包含4個身心障礙者車位）
3、 投標資格及檢附文件：。
(一)、基本資格：檢附相關文件如下。
        1.廠商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停車場業務之公司組織，檢附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其營業項目應與停車場經營業務相符，並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代之（例如：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

2.廠商納稅證明：
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二)、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除標租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以影本為原則。
4、 契約期限：3年。
5、 押標金：新臺幣10萬元。
6、 投標押標金，限用各行、庫、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之劃線保付支票或銀行本票、台銀本票、台銀同業支票，且應以本機關為受款人(戶名抬頭:嘉義市政府)。
7、 本標租以標價高出底價（含平底價）最高者得標。標價低於底價者，視為廢標。

8、 投標廠商應赴現場勘查，未赴現場勘查者亦視同了解現況，投標或得標後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9、 投標方法：應含投標單、標單總表及標單估算書等，應以不易塗改之書寫工具依規定格式填寫正確無誤，填寫錯誤或塗改處應加蓋負責人印章，標單總價應以中文大寫填寫，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連同應繳押標金之票據及廠商資格證明文件置於信封內密封，於民國106年3月3日上午9時00分前送達嘉義市國華街245號8樓之15交通觀光處交通工程科，逾期無效。

10、 開標與決標：
(一)、開標時間：民國106年3月3日上午10時00分在本府7樓開標室公開開標，開標日由本府派員會同監標人當場審查證件及押標金票據金額，合於規定者，即予唱標，不合者亦當場宣佈廢標。

(二)、投標廠商負責人或代理人，憑身分證或貼有照片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出席開標。若廠商委託代理人出席者，代理人應攜委託代理授權書，俾全權代理廠商參與開標或比加價格。
(三)、開標結果以投標價超過（或等於）本府公告底價之最高價者為得標，如有二標以上相同之最高價，由投標廠商進行比加價格(以3次為限)，比加價格次數已達上限時，由主持人按投標廠商標單編號順序抽籤決定得標廠商。

    廠商如未到場視同放棄參與比加價之權益。
11、 開標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不合本須知規定投標資格者。

(二)、投標專用信封內未附確認投標文件審閱確認切結書。

　　(三)、投標專用信封內未附投標單、標單總表及標單估算書。

(四)、投標專用信封內未附押標金、廠商資格證明文件影印本者。

　　(五)、押標金票據不合規定或金額不足者。

　　(六)、不用本府發給之投標單或同一人對同一標的投寄二張以上投標單，或同一標封內投寄兩標以上者。

　　(七)、不依式填寫，字跡模糊或塗改處未蓋章者。

　　(八)、未於規定期限前寄達者。

　　(九)、標單未以中文大寫填明投標金額或塗改處未蓋章者。

　　(十)、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監標人認為依法不合者。
12、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二十日內攜帶與投標單所蓋同一式樣之印章至本府訂定租約及依約繳清第一期初金，並同至嘉義地方法院或合於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人辦理合約公證（所需費用由得標人負擔）手續，逾期視為棄權，所繳之押標金不予發還。

13、 租賃期間之經營管理費用、規費（含合約書公證費用）及違反法令所受之罰款（鍰）均由得標廠商負擔。

14、 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15、 本標租須知對標的物之出租，具有與租賃契約同等之效力，並作為契約之附件。

